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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09·22”福田区彩田路生产经营性道路
交通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

2020 年 9 月 22 日 16 时 39 分许，位于福田区莲花街道

彩田北路 6009 号的深圳市地铁 10 号线冬瓜岭站 C出口北侧

的人行道上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2020 年 9 月 24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

张红军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深圳市交通

运输局福田管理局、区总工会、福田交警大队为成员单位的

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，特邀区纪委监察委派员参加。

经核查：“09· 22”福田区彩田路道路交通死亡事故满

足《广东省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指引》

（粤安监【2017】155 号）文件第三条“经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初步调查认为经营性道路运输车对事故发生可能负

同等以上责任的”和第五条第（二）项“经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初步认定经营性道路运输车辆存在载物超过核定载

质量 50%以上的情形”的相关规定，符合成立事故调查组基

本要件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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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

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

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
1、肇事货车情况

粤 B5T25W 号轻型自卸货车，该车辆挂靠在深圳市兴晨

通物流有限公司，车辆实际所有人为田某炳，登记地址为广

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第三工业区 107国道宗正奥迪旁，

车辆使用性质为货运，品牌型号为解放牌，车辆识别号为

LFNG4HB98HTB04559，发动机号码为 AAX17001573，发证日期

2017 年 05 月 26 日，车辆检验有效期至 2021 年 05 月 31 日，

车辆状态正常。该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

机动车交强险（单号 10560003900959693186）12 万、第三

者责任险（单号 10560003900959693168）100 万、车辆损失

险 5.48 万。

2、涉事车辆所属单位：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

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98570424W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

宝安区沙井街道第三工业区 107国道宗正奥迪旁，公司类型：

有限责任公司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：粤交运管许可深字

440300169983 号，经营范围：普通货运，货物专用运输（集

装箱）。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管理架构为：法定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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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代某明，主要负责人李某，安全管理员代亮亮，安全管理

员吴通，车队长管理员谢振友，GPS 管理员刘洪琴。

3、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情况

经交警部门核查认定：公司名下共有 480 辆车，其中 120

辆为重型厢式货车；2014 年 7 月（公司成立时间）截止至现

在，共有交通违法记录 4299 条，经查，该公司存在问题如

下：（1）涉事公司名下车辆安装 GPS 系统监管的车辆有 120

辆，均为重型厢式货车，公司仅有一名具有安全资格证资质

的专职监控人员；对 GPS 监管无任何台账记录，存在监管缺

失、放任违法的情况。（2）涉事公司对其名下车辆驾驶员未

作任何岗前培训。（3）涉事公司对车辆维修保养管理未有任

何维修保养记录。（4）涉事公司名下共有 480 台车，均属于

挂靠车辆，公司每月虽有组织过安全培训会议，但台账仅有

二十至三十名驾驶员签到记录且无照片。对其余未前往培训

的驾驶员无任何补训记录，存在安全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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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有关单位情况

1、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0 号线工程项目建设单位：深

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

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7 月 31 日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08437873H，法定代表人辛某，

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1016 号地铁大厦 27-31 层，

经营范围为地铁、轻轨交通项目的建设经营、开发和综合利

用；投资兴办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国内商业，物资

供销业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经营广告业务；自

有物业管理；轨道交通相关业务咨询及教育培训。

2015 年 9 月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路桥建

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0 号线交通

疏解工程（含路灯改迁及恢复工程）10601 标段施工协议书》，

合同中约定：工程地点为深圳市福田区、龙华新区、龙岗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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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范围及内容为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0 号线交通疏解工

程（含路灯改迁及恢复工程）10601 标段施工主要施工内容

为一是新建道路工程（含永久性道路与临时性道路）；二是

道路挖掘（不含地铁主体工程施工范围内的挖掘）及恢复工

程（含道路拓宽、道路改建、拆迁、配合管线改迁必要的道

路挖掘及恢复、地铁主体工程施工范围内的道路恢复）等。

该工程暂定价款为 30756.74 万元，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。

2、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0 号线交通疏解工程（含路灯

改迁及恢复工程）10601 标段施工单位：深圳市路桥建设集

团有限公司

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6 年 12 月 31

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1815704，法定代表人姜

某学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注册资本为 30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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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人民币，地址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路红岗东村路桥大厦

19-23 层，经营范围为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，公路工程

施工总承包，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，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

包，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

包，桥梁工程专业承包，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；非开挖管

道工程施工；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等。

2020 年 8 月 25 日，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深

圳市中辉城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0

号线交通疏解工程（含路灯改迁及恢复工程）10601 标段-

临时绿化专业分包工程合同》，合同约定：工程内容为种植

土回填、铺种草皮等合同约定全部工作，施工暂定开工日期

为 2020 年 8 月 25 日，完工暂定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30 日

（因赶工期，地铁 10 号线冬瓜岭站的植土回填实际施工日



7

期为 2020 年 8 月 6 日，完工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16 日）。承

包方式为包工包料、包机械、包质量、包措施费、包工期、

包办理验收移交相关手续等全部费用。合同价款暂定为 46.2

万元。

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该项工程安排其子公

司（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山分公司）具体执行。

3、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0 号线交通疏解工程（含路灯

改迁及恢复工程）10601 标段-临时绿化专业分包单位：深圳

市中辉城建设有限公司

深圳市中辉城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AR7DXT，法定代表人李某，

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，地址位于深

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石社区华宁路 52 号恒昌荣星辉科技

工业园 B 栋华宁路星辉科技工业园 B 栋 2 层，经营范围为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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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工程施工、装修装饰工程、市政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的施

工；交通轨道工程、机电安装工程、地基基础工程、城市及

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;建筑材料、钢筋、水泥、沙、石子、

碎石、灯光照明设备、花草树木的销售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庄某坤（死者），男， 84 岁，汉族，户籍登记住址

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燕南路 2 号 6 栋 206，现住地址为深

圳市福田区**支路盛世家园*栋****号，系一名行人，在事

故中受伤，其经 120 急救中心现场抢救无效死亡。

2、田某炳（粤 B5T25W 号轻型自卸货车驾驶人），男， 50

岁，汉族，户籍登记住址为重庆市开州区白鹤街道鹤林村 9

组 117 号，现居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尾西村 106 栋 301；

2017年 6月2日田某炳以个人名义与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

公司签订车辆挂靠协议，其以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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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使用车辆从事货物运输工作。田某炳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

在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领机动车驾驶证，准

驾车型：C1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09 月 20 日，驾驶证档案编

号：440302779827。田某炳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。

经查实，田某炳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辆

上路行驶，且有严重超载行为（超载率为 632.98%），在未能

查明车后情况、确保安全情况下在人行道上倒车。

3、李某，男，汉族，36 岁，系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

公司的总经理。

（四）政府部门相关安全监督单位

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宝安管理局承担辖区内道路及附属

设施、交通管理设施日常管理养护，公共汽电车、道路客运、

道路货运、机动车维修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，港口航运

日常监管等工作。截止事发，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宝安管理局

未对其管辖区域的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

工作情况进行检查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（2019 年 6 月 12 日会议）

文件精神，“原则同意轨道交通三期二阶段工程绿化恢复工

作由市、区城管部门分别向市、区发展改革部门申请立项，

并组织开展绿化恢复工作招标、设计及实施等工作”。因深

圳市参加 “创建全国第六届文明城市”工作需要，就由深

圳地铁集团安排相关施工单位对因地铁工程施工损坏的绿

化进行简易的修复（填埋复绿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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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月份，地铁 10 号线冬瓜岭站 C 出口北侧人行道的绿化

带内（临近翡翠名园小区）涉及水务抢修施工，致使该路段

的地面绿化带被开挖，施工单位未能及时填埋复绿，出现黄

土裸露的情况。根据“创文”工作需要，莲花街道办彩虹社

区要求深圳地铁集团尽快将该路段的绿化带复绿。深圳市路

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排原施工绿化单位（深圳市中辉城建

设有限公司）进行应急修补、坑洞复绿等工作。9 月 22 日，

由原施工绿化单位（深圳市中辉城建设有限公司）向深圳市

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临时租用两台外运车辆对地铁 10 号线

冬瓜岭站 C出口北侧人行道的绿化带进行拉运土方及泥土回

填复绿工作。

2020 年 09 月 22 日 16 时 35 分许，田某炳驾驶挂靠在深

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的粤 B5T25W 号轻型自卸货车沿彩

田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至福田区莲花街道彩田路彩云路口

后，沿道路西侧的人行道由南往北倒车时，该车车尾与在人

行道内背对轻型自卸货车的行人庄某坤身体背部发生碰撞，

庄某坤倒地后被该车左后轮挤压，造成行人庄某坤在事故中

受伤。2020 年 9 月 22 日 17 时 50 分，庄某坤经 120 现场抢

救无效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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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2020 年 9 月 22 日 17 时 45 分，接莲花

街道办报，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莲花街道办、福田交警大

队等单位立即派员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。福田交警大队

到达现场后立即对事故现场进行管控防护、疏导交通、勘验

和固定现场痕迹物证，并积极协助“120 急救”抢救伤员、

排除险情，做好事故现场清理及善后工作。截至 20 时 35 分，

区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、现场勘察和救援工作结束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庄某坤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

84 岁。

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 2020 年 9 月 25 日出具的《司

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南[2020]病检字第 125 号），庄某坤符合

生前胸部与钝性物体（如车辆、地面等）以碰撞、刮擦、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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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等方式造成胸部闭合性损伤，导致呼吸、循环功能衰竭而

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暂为 15 万元，为前期赔

偿款项。目前死者家属正和涉事单位（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

限公司）投保的保险公司（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）

协商赔偿款项等事宜。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勘查情况

1、事故现场位于福田区莲花街道彩田路北往南方向雅

园彩田酒店路段人行道内。彩田路事发路段人行道为地砖路

面，人行道宽 3.15 米，南北走向。事发路段人行道北侧绿

化带部分位置待施工有设置护栏。事发时间为 16时 35 分许，

照明条件为白天，晴天，视线良好，交通控制方式为交通标

志标线。

2、办案民警现场对事故驾驶员田某炳进行呼气式酒精

检测和唾液毒品检测，酒精吹气结果为 0 毫克每 100 毫升，

毒检结果为阴性，排除酒驾和毒驾的违法行为。

3、事故发生后，福田交警大队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粤

B5T25W 号轻型自卸货车进行鉴定，经鉴定该车辆的车制动系

（车右前轮制动鼓工作面直径超出 311.5mm 的报废尺寸，行

车制动测速充分发出的减速度未达到标准，协调时间超出标

准）及照明信号装置（车左后位灯不能通电即亮）不符合《机

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（GB7258-2017）中的相关规定，存

在安全隐患（粤南[2020]车鉴字第 1037 号司法鉴定意见书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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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 B5T25W 号轻型自卸货车倒车时无倒车语音提示，人从车

辆四周接近，无警报语音提示（粤南[2020]车鉴字第 1037

号司法鉴定意见书）。

（二）活动轨迹调查情况

1、粤 B5T25W 号轻型自卸货车驾驶员田某炳活动轨迹。

2020 年 9 月 22 日 12 时 30 分许，田某炳接到同行颜大

兵微信语音称“有活干”（拉载泥土），便驾驶粤 B5T25W 号

车到达罗湖区友谊路江背路交界处的一个工地装载泥土，15

时 30 分装完泥土后沿春风路转滨河路，准备前往南山区农

批市场倒土，在车辆行驶至滨河皇岗立交路段时，接到同行

廖代元微信电话称彩田路有个绿化工地需要泥土，可以一同

前去。于是田某炳驾驶粤 B5T25W 号车于 16 时 30 分许到达

彩田路彩云路路口雅园酒店路段的工地准备倒土，在车辆倒

车过程中碰撞并碾压行人庄某坤，导致事故发生。

五、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

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

2、死者庄某坤活动轨迹。

据死者儿子庄某陈述，死者庄某坤已退休多年，平日有

每天外出散步的习惯。事发当日，庄某坤跟往常一样在16

时许在楼下散步，17 时许前往社康中心领取老人福利（包子

、馒头之类）。16 时 35 分许，庄某坤在彩田路北往南方向雅

园彩田酒店路段人行道内散步时发生了该起事故。

：

（一）直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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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田某炳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辆上路行

驶，且有严重超载行为（超载率为 632.98%），在未能查明车

后情况、确保安全情况下在人行道上倒车。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福田大队《道路交通事

故认定书》（第 4403041202000000127 号）中认定：田某炳

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，庄某坤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未能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职责，对公司名下车辆及驾驶员管理不到位，对驾驶员驾

驶车辆上道路从事运输活动未履行监管责任，未及时消除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（人从车辆四周接近时无警报语音提示），

未按照要求组织开展安全培训工作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“09·22”福田区彩田路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死亡事

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经营性道

路交通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未能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职责，对公司名下车辆及驾驶员管理不到位，对驾驶员驾

驶车辆上道路从事运输活动未履行监管责任，未对车辆的维

护、保养等作好记录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（人从

车辆四周接近时无警报语音提示），未按照要求组织开展安

全培训工作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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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田某炳，系肇事车辆驾驶人，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

标准的机动车辆上路行驶，且有严重超载行为（超载率为

632.98%），在未能查明车后情况、确保安全情况下在人行道

上倒车，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。

因田某炳涉嫌交通肇事，建议由福田交警大队依法对其

进行处理。

2、李某，系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，安

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未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，

未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管理职责，未组织制定并实

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，未有效督促、检查安全生产工

作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

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的调查意见

根据《中共深圳市纪委办公厅 深圳市监委办公厅 深圳

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调

查处理协作配合机制的通知》（深纪办发[2019]38 号）规定，

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，由区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

法另行独立调查处置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货物运输企业在安全生产

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。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特提出以

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深圳市兴晨通物流有限公司作为货物运输行业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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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、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

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，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安

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提高主体责任落实的针对性、实效性和可

操作性，制定完善清晰的工作规范；全面有效开展岗前培训

教育工作，着重提升企业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安全驾驶能力；

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教育，提高安全管理人员落实企业主

体责任的能力；做好车辆维修、保养和检测，严禁存在安全

隐患的车辆上路运营；做好安全生产专项经费计划及使用，

确保足额投入，并用于安全生产工作方面；切实加强 GPS 监

管监控，确保人、车、环境始终处于安全平稳运行状态；确

保先期处置的有效性、信息报送的及时性，切实履行安全生

产企业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作为车辆运营行业主管部门，要

严格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的文件及会议精神，全面部署、防范

和遏制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，积极联合有关职能部门主动开

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，加强行业监管执法力度，不定期

排查交通运输企业的车辆、GPS 线路监管监控、安全风险和

事故隐患等情况，发现隐患、立即整改，不能按时整改落实

的，责令停产或停车整顿。针对此起事故，深圳市交通运输

局要针对此事故召开事故警示会，务必将此事故情况传达到

交通运输企业，让企业从事故中吸取教训，坚决杜绝同类事

故再次发生。

“09·22”福田区彩田路生产经营性

道路交通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0 年 12 月 10 日


